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异国夫妻离婚 房产成为焦点
曾签财产协议 法院认定有效
□辽宁圣邦律师事务所 张荣君

亲属介绍相识

引出异国恋情

2007 年 8 月， 38 ?的大连女

子许金凤通过亲戚的介绍， 认识了

52 ?的英国男子理查德， 两人通

过 QQ 取得了联系。

当时许金凤仍处于单身状态，

虽然年近四十， 却是风姿绰约。

而英国男子理查德处于离异状

态， 并已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。 但

英国男子痴迷于许金凤的美貌， 对

许金凤多次表达了爱慕之意， 并展

开了强烈的追求。

2007 年 11 月， 理查德专程从

伦敦来到大连与许金凤见面， 许金

凤看到英国男子虽然年过五十， 但

身材伟岸， 保养得很好， 而且举手

投足透着一种成熟的风度， 心中也

暗自欢喜。

两人初步交往后， 理查德发现

许金凤不但相貌姣好， 还非常有学

识， 平时谈吐不俗， 很快坠入了爱

河。

在理查德一波又一波的追求攻

势下 ， 许金凤最终答应了他的求

婚。

2008 年 5 月 ， 理查德再次来

到大连， 与小自己 14 ?的许金凤

共同到民政局婚姻登记处领取了结

婚证。

同年 7 月， 双方在大连举行了

隆重的结婚仪式， 一对相恋时间不

长的有情人， 终成眷属。

办理结婚登记

购买一处房产

房子问题和婚姻关系息息相

关， 在结婚之前， 两人对于在大连

买房就已经有了共识， 并且开始了

解相关的楼盘。

就在双方领取结婚证书后的

2008 年 5 月 25 日， 双方共同选定

购买了位于大连理工大学附近一处

高档楼盘中的一套新房， 这处房子

建筑面积为 153 平方米的房产， 购

买时的总价近 200 万元。

购房当天， 理查德和许金凤共

同和开发商签订了 《商品房买卖合

同》， 两天后， 夫妻两人又共同到

公证处与该房产的出卖方大连市某

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办理了 《商品房

买卖合同》 的公证手续。

随后， 理查德从英国向许金凤

及其亲属的银行账户前后共汇款

200 多万元人民币， 用于支付购房

款、 税金、 装修费及取暖费等相关

费用。

飞赴异国他乡

开始共同生活

2009 年 3 月 28 日， 在亲朋好

友的祝福声中， 许金凤第一次踏上

异国的土地， 飞到英国伦敦与理查

德开始了共同的生活。

2010 年 2 月春节前后 ， 理查

德又跟随许金凤一起回大连探亲，

为了进一步表达对许金凤的爱慕之

情 ， 同年 2 月 8 日 ， 双方签订了

《夫妻房产协议书》， 协议内容为：

一、 双方共同购买的房屋产权

归许金凤个人所有， 不作为夫妻共

有财产；

二 、 许金凤享有该房屋的产

权， 有权以任何形式处分该房产，

所得收益及增值部分亦归许金凤个

人所有， 理查德不得干涉；

三、 此协议一经签字， 双方不

得反悔。

签订这份协议的次日， 双方又

到公证处办理了该 《协议书》 的公

证手续， 公证书内附有该协议的英

文翻译文本。

然而许金凤没有想到， 两人此

后的关系渐渐急转直下。

据许金凤本人陈述， 办好协议

的公证后， 许金凤再次跟随理查德

到伦敦一起生活。

由于许金凤在英国没有工作，

从 2009 年 4 月 1 日开始， 理查德

每月给她 1000 英镑作为生活费。

婚后争吵不断

竟被赶出家门

但是， 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，

两人之间因文化背景、 思维方式、

生活习惯等因素产生的巨大差异逐

渐显现出来， 加之语言沟通方面的

障碍， 导致双方动辄争吵， 严重的

时候几乎到了 “大吵三六九、 小吵

天天有” 的地步。

而英国丈夫理查德的脾气也越

来越暴躁， 渐渐地， 他不再按月及

时向妻子许金凤支付生活费了， 最

后竟然粗鲁地将许金凤赶出了家

门。

举目无亲的许金凤伤透了心，

在 2011 年 6 月 2 日只身从伦敦回

到大连。

此后， 许金凤因这一段感情的

波折， 身体患上了疾病， 先后辗转

五家医院进行治疗。

最令许金凤气愤和不解的是，

当初情意绵绵的英国丈夫， 此刻却

竟然连一个问候的电话都没有， 更

不用说尽到夫妻之间的扶养义务并

支付医疗费了。

许金凤最终下定决心， 要与理

查德离婚。

2013 年 6 月 ， 许金凤委托我

全权代理这起跨国离婚案。

那么 ， 作为一起涉外离婚案

件， 该案应由哪国法院管辖呢？

对此我们认为， 根据我国法律

关于涉外婚姻关系法律适用的有关

规定， 中国法院有权管辖和受理本

案 ， 于是我们向大连法院提起诉

讼， 请求判令离婚。

一场离婚官司

房产成为焦点

2014 年 4 月 16 日， 法庭公开

审理了这起跨国离婚案。

庭审中我首先表示， 被告理查

德与原告许金凤感情已经破裂， 夫

妻关系名存实亡， 无法继续生活在

一起， 原告坚持离婚， 于法有据。

同时， 我们请求法院确认双方共同

购买的房产归原告一人所有。

被告理查德委托了律师到庭进

行答辩： 同意离婚， 但强烈要求撤

销双方此前共同签订的 《夫妻财产

协议书》， 该房产应作为夫妻共同

财产进行分割。

同时被告要求， 将被告此前用

于购买该房产从英国某银行贷出的

5 万英镑款项， 作为夫妻共同债务

由理查德与许金凤共同承担。

被告阐述的理由是， 当初签订

此协议书时， 是被告基于原告的说

辞： “如果你先于我离世， 那么你

与前妻所生的两个子女就有权继承

这处房产， 这将使我居无定所， 所

以我们要签订这样的协议”。

被告方还表示， 原告许金凤数

次提出： “如果你爱我， 就会把房

子买下； 如果你爱我， 就会把房子

给我”。

在这样的感情 “要挟” 下， 加

之被告当时只身处于陌生的异国，

不但语言不通， 而且身边除了妻子

之外没有任何相熟的人员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 为维系双方的

感情及婚姻关系， 被告被迫与原告

签订了财产协议书。 被告的真实意

思是， 在自己先于原告身故的条件

下， 该房产归原告所有， 以保证原

告不会因子女继承问题影响到居

住。

正因为如此， 签订协议后， 双

方并未进行房屋产权登记的变更。

2011 年 5 月 ， 原告抛弃了年

迈的被告， 私自从英国返回中国。

事实上， 原被告在一起共同生活的

时间很短， 不可能在没有感情的前

提下， 将如此巨额的房产无条件归

于许金凤一人名下。

另外， 被告为购买该房产已倾

家荡产、 债台高筑， 因此请求撤销

该协议书。

法庭据理力争

房产判归女方

对于被告方的说法， 我当庭进

行了反驳：

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 《关于

适用 〈婚姻法 〉 若干问题的解释

（三）》 第 6 条， “婚前或者婚姻关

系存续期间， 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

有的房产赠与另一方， 赠与方在赠

与房产变更登记之前撤销赠与， 另

一方请求判令继续履行的， 人民法

院可以按照 《合同法》 第 186 条的

规定处理”， 而 《合同法》 第 186

条规定 “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可

撤销”， 因此被告已经不具有撤销

权 ， 案涉房屋应当归原告个人所

有。

法庭在审理后， 采纳了我方的

意见， 认为： 中国公民和外国人结

婚应当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律， 因此

我国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。

现原告起诉离婚 ， 被告同意离

婚， 法院予以照准。 案涉房产虽系原

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购买， 但

被告已通过 《夫妻房产协议书》 的形

式， 将上述房产中属于自己的份额赠

与给原告， 原告已接受， 并且该协议

书业经公证处公证， 公证文书内附有

英文译本， 被告对协议的内容及法律

后果应当知晓， 故该协议系双方真实

意思表示 ， 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

力。

被告主张其系受到原告要挟、 被

迫签订协议， 缺乏事实根据， 不予采

纳。

关于被告主张将房产赠与原告是

附条件的， 即 “双方在保证婚姻关系

持续存在的前提下， 可以在自己先于

原告身故后， 将房产赠与原告所有”，

因双方所签订的协议书中并未体现此

约定 ， 对被告的此主张 ， 亦不予采

纳。

关于被告主张的向国外银行贷款

5 万英镑用于购买案涉房屋， 该借款

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一节， 因被告提供

的贷款合同系在域外形成， 未经其所

在国公证机关证明及我国驻该国使领

馆认证， 法院不予采纳。

法院据此作出判决， 准予原告许

金凤与被告理查德离婚， 案涉房屋归

原告许金凤所有。

需要说明的是 ， 这起离婚诉讼

中， 房产无疑是重要因素之一。 如果

没有理查德的配合， 原告许金凤仅持

有公证的赠与协议， 仍无法将案涉房

产的产权变更到自己名下。

因此，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， 我们

在请求法院判决离婚之外， 还特别提

出案涉房产应一并判归许金凤个人所

有。

这样， 有了法院的生效判决， 许

金凤就可以凭判决书到房产登记机关

将该房屋产权变更到自己的名下， 实

现房屋的完全产权了。

（文中人物均为化名）

一个在英国伦敦， 离异有一子一女； 一个在中国大连， 单身

没有结过婚。 因为亲戚的撮合， 两人通过网络开始了解和热恋，

很快就在中国办理了结婚登记。

丈夫为了表示爱意， 还和妻子一起在大连购置了房产， 并且

订立了财产协议， 明确该房产为妻子一人所有。

然而共同生活之后， 她才意识到两人因为文化背景、 思维方

式、 生活习惯等因素存在巨大差距， 在一次次争吵中， 婚姻也走

向了尽头……

www.shfzb.com.cn

资料图片


